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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栻的“性善”论说＊

向 世 陵
（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，北京　１００８７２）

　　［摘　要］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和由《礼记·乐记》而来的“人生而静”以上容说不容说，成为宋明理

学性论的基本资源和中心的课题。程 颐 和 张 栻 都 主 张 性 善，但 是 如 何 解 释 性 善，在 湖 湘 学 却 有 自 己 独 特 的 见 解。

张栻对性善的解说及其援太极说入性论的理路，与朱学有着明显的差异，仍坚守了湖湘学以性为本的基本立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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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儒家性 论 的 发 展，先 秦 是 奠 基 的 阶 段。在 文 献 的 层 面，

《孟子·告子上》所载孟子与告子有关性善与否的争论，开启

了哲学史上人性善恶争辩的源头；同时，由于《礼记·乐记》提

出了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”的观点，这就促使人们对如何认识

人生而静“以上”、“以下”之性及其善恶判断问题，有了进一步

思考的必要。至于告子为阐明自己观点而提出的多样性的比

喻，则成为后来学者探讨人性善恶不可能绕过的话题。

一　从程颐到张栻论荀、扬之说

程颐在人性论上是明确肯定孟子性善说的，故对于非难

性善的论点给予了严 肃 的 批 评。他 并 将 荀 子 和 扬 雄 之 说 都

联系到了告子的论点，以为二者均可由此而引出。程颐言：

“杞柳”，荀子之说也。“湍水”，杨子之说也。

杨子，无自得者也，故 其 言 蔓 衍 而 不 断，优 游 而 不 决。

其论性则曰：“人之性也善恶混，修其善则为善人，修其恶则

为恶人。”荀子，悖圣人者也，故 列 孟 子 于“十 二 子”，而 谓 人

之性恶。性果恶邪？圣人何能反其性以至于斯耶？①

一方面，告子的“杞 柳”之 喻，要 害 是 切 割 人 性 与 仁 义 的

内在关联。人性是随 人 生 而 有，所 谓“生 之 谓 性”，仁 义 则 是

后天人为或教化的结果，就像将杞柳编成杯棬一样。告子的

“以人性为仁义”，在 荀 子 则 主 张 通 过“察 乎 性 伪 之 分”而“化

性起伪”，借助于圣人教化和主体的学习活动，最终能够抑制

欲望而走向善。然而，程 颐 认 为，荀 子 的“反 性 悖 情”说 完 全

违逆于圣人，而且，荀子还将孟子置于了“饰邪说，交奸言，以

枭乱天下”的“十二 子”之 列 而 予 以 声 讨，以 便 宣 扬 自 己 的 性

恶之说。

另一方面，告子的“湍水”之喻表明，“人性之无分于善不

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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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也，犹水之无分于 东 西 也”。相 对 于“杞 柳”之 喻 是 说 人 性

的内外或先后天关系，“湍 水”之 喻 强 调 的，则 是 对 人 性 自 身

无法作先验的价值 认 定。不 过，对 于 善 恶“无 分”的 本 身，还

可以抽绎出多方面的意蕴：譬如“无分”可以是本来无善无恶

或没有确定的善恶走 向，以 致 无 法 区 分；也 可 以 是 本 有 善 恶

但因处于潜在而没有表现出来，所以还谈不上区分；当然，还

可以是善恶交织共生，故不应当硬性地贴上或善或恶的标签

等。此类引申究竟何者为告子真实的心中所想，其实并不重

要，重要的是程颐认可 的 是 第 三 种 推 论，所 以 将 扬 雄 视 作 为

告子的后继者。

在这里，以“湍水”之 喻 为 扬 雄 之 说，在 词 义 解 说 上 其 实

是存在问题的。因为还原告子“湍水”之说的语境，只能是由

外在的圣人或恶人来 决 口 和 引 导，从 而 或 向 东 或 向 西 流（或

向善或向恶）；但按 扬 雄 自 己 的 观 点———“修 其 善 则 为 善 人，

修其恶则为恶人”，走的却是内在的自我道德扩充之路，在方

法上与孟子相类似。不 过，在 程 颐 自 身，根 本 立 场 是 必 须 有

一个先天的本性作为基点，儒家全部的后天修养功夫———复

返本性之善才有实现的可能。

程颐的观点在张栻 得 到 了 继 承。这 也 是 张 栻 论 证 人 性

善的基本出发点。他说：

伊川先生曰：“荀 子 之 言 性，杞 柳 之 论 也；扬 子 之 言 性，

湍水之论也。”盖荀子谓 人 之 性 恶，以 仁 义 为 伪；而 扬 子 则 谓

人之性善恶混，修其 善 则 为 善 人，修 其 恶 则 为 恶 人 故 也。告

子不识大本，故始譬 性 为 杞 柳，谓 以 人 性 为 仁 义。今 复 譬 性

为湍水，惟无分于善不善。夫无分于善不善，则性果何物邪？

沦真实之理，而委诸 茫 昧 之 地，其 所 害 大 矣。善 乎！孟 子 之

言曰：“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。”可谓深切著明矣。①

张栻所说，重要的不 在 于 对 程 颐 及 荀、杨 等 观 点 的 复 述

和评论，而是提出了“性 果 何 物 邪”的 关 键 性 质 问，由 此 引 出

了他将性与善相关联 的 人 性 论 基 本 立 场 和 他 所 认 为 的 真 实

之理。告子和荀、杨人性 论 之 不 善，就 在 于 他 们 完 全 不 明 白

人性善的道理，从根本上丢弃了儒学的“大本”。这个“大本”

或真理，就是孟子论定的人性无不善。

但是，张栻又不是严 守 孟 子 指 责 告 子 的 立 场，而 是 也 有

自己的理论辨析。一是 他 认 为 告 子 以 杞 柳 为 杯 棬 之 喻 是 可

用的，因为“曲直者，木之性也，非有使之曲直也，木固有曲直

之理也，以是而论性则可矣”②。就是说，可以 顺 杞 柳 之 性 为

杯棬，而不必导致“戕贼人以为仁义”的情形。这里的关键在

曲直正是木 性 之 本 身，而 不 是 外 力 强 使 所 致。二 是 由 此 推

开，本性是善还是不善，唯一的标准就看是不是“有以使之”。

张栻云：

性之本然，孰使 之 邪？故 水 之 就 下，非 有 以 使 之 也。水

之所以为水，固有就 下 之 理 也。若 有 以 使 之，则 非 独 可 决 而

东西也，博之使 过 颡，激 之 使 在 山，亦 可 也，此 岂 水 之 性 哉？

搏激之势然也。然搏激 之 势 尽，则 水 仍 就 下 也，可 见 其 性 之

本然，而不可乱矣。故夫无所为而然者，性情之正，乃所谓善

也；若有以使之，则为不善，故曰“人之可使为不善”。然虽不

善，而其 秉 懿 终 不 可 殄 灭，亦 犹 就 下 之 理 不 泯 于 博 激 之

际也。③

孟子提出了搏激之势的比喻，以说明外力对水流方向的

改变，并 不 影 响 水 之 就 下 的 本 性。但 他 之“人 之 可 使 为 不

善”，尚停留于具体的外部作用的描述，张栻则将此一问题提

高到一般的原则，即 将“有 以 使 之”与“性 之 本 然”直 接 对 应，

是否“有以使之”，成为了判定是不是性之本然以及是善还是

不善的最根本的标准。

借助于“有以使之”，张栻实际从逻辑上排除了人性不善

的可能———即凡不善者，皆有以使之也。有以使之自然不属

于性之本然，故不善 便 与 本 性 无 关。孟 子 的“乃 所 谓 善 也”，

在张栻已成为“无所为而然”的结果，如果“有所加益于其间，

则亦害于天理矣”④，也就不可能保持性情 之 正 了。在 这 里，

主张扩充本心 而 尽 其 才 的 积 极 德 性 修 养 的 张 栻，所 以 否 定

“有以使之”，重 点 在 倡 导“顺”的 工 夫 基 础 上 维 护 性 善 的 原

则，“谓循其性之本然 而 发 见 者 也，有 以 乱 之 而 非 顺 之 谓，是

则为不善矣”⑤。

然而，“孟子道性善”及 其 所 提 出 的 理 论，长 期 以 来 却 一

直受到质疑，在张栻之前实际上没有获得普遍性的认同。告

子、荀子、扬雄辈自不用 说，就 是 在 北 宋 理 学 产 生 的 同 时，社

会的主流思潮亦不是性善的基调，或者如欧阳修认为性不必

究善恶，其后王安石、苏 轼 都 走 向 了 性 无 善 恶 论；司 马 光、张

载则选择了性善恶混 的 立 场；而 程 颢 往 往 言“生 之 谓 性”，像

程颐明确宣 称 性 善 者，在 当 时 实 际 居 于 少 数 派 的 行 列。那

么，张栻想要来声援性 善，他 就 必 须 对 此 问 题 进 行 更 多 的 思

考，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论解答。

二　从程颢、胡宏到张栻的性“不容说”

作为胡宏之 后 湖 湘 学 派 的 主 要 代 表，张 栻 对 人 性 的 看

法，也受到他老师的影响。但他对胡宏的观点又并非完全认

同，而是有所取舍。他的 性 论 主 张，实 际 上 带 有 兼 顾 二 程 和

胡宏观点的特色。

二程言性，有一段名 言，它 长 期 影 响 着 后 来 理 学 性 论 的

走向。所谓：

盖“生之谓性”，“人生而 静”以 上 不 容 说，才 说 性 时，便

已不是性也。凡人说性，只是说“继之者善”也，孟子言人性

善是也。夫所谓“继之者善”也者，犹水流而就下也。⑥

６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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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栻：《孟子说·告子上》，《张栻集》，邓洪波校点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２０１０年，第３４３页。
张栻：《孟子说·告子上》，《张栻集》，第３４２页。
张栻：《孟子说·告子上》，《张栻集》，第３４３页。
张栻：《孟子说·告子上》，《张栻集》，第３５２页。
张栻：《孟子说·告子上》，《张栻集》，第３４８页。
程颢：《遗书》卷一，《二程集》第１０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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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段话，朱熹认为 是 程 颢 所 言。程 颢 是 认 同“生 之 谓

性”的说法的。就命题 的 层 面 看，“生 之 谓 性”其 实 说 得 非 常

准确，因为“生”之前，由于静而不容说的缘故，根本无法去揣

摩这个所谓的性；“性”实 际 上 是“生”而 有 的，这 就 是 孟 子 所

说的现实人性。孟子 说 人 性“善”，也 就 只 限 于 后 天 人 性，此

性继天地生生而来，故“继 之 者 善 也”，这 就 如 同 水 流 就 下 一

样是客观必然。

程颢这段话，经胡宏 到 张 栻，又 有 不 同 的 理 解。张 栻 同

门，胡宏侄子胡伯逢（大 原）因“守 其 师 说 甚 固”，与 张 栻 颇 有

辩论①，其所说虽不可得，但从张栻的答书中可 以 臆 测，胡 伯

逢应是从胡宏《知言》出发，维护的是胡安国、胡宏的性为“天

地鬼神之奥”而“善 不 足 以 言 之”②、亦 即 程 颢 以 来 的 性 不 容

说的原则。从后面的分析可知，这一原则张栻实际上并不反

对。如何恰当理解程颢之言以及协调同门子弟之间的争论，

张栻做出了自己的努力。他称：

垂喻性善之 说 详 程 子 之 言，谓“人 生 而 静”以 上 更 不 容

说，才说性时便已不是 性；继 之 曰 凡 人 说 性，只 是 说“继 之 者

善”也，孟子言 人 性 善 是 也。但 请 详 味 此 语，意 自 可 见。大

抵性固难名，而惟善可 得 而 名 之，此 孟 子 之 言 所 以 为 有 根 柢

也。但所谓善者，要人 能 名 之 耳。若 曰“难 言”而 遂 不 可 言，

曰“不容说”而 遂 不 可 说，却 恐 渺 茫 而 无 所 止 也。《知 言》之

说，究极精微，故是要发 明 向 上 事，第 恐 未 免 有 弊，不 若 程 子

之言为完全的确也。某所恨在先生门阑之日甚少，兹焉不得

以所疑从容质叩于 前，追 怅 何 极！然 吾 曹 往 复 论 辩，不 为 苟

同，尚先生平日之志哉！③

这一长段文字，可以说有多层含义：首先，胡伯逢观点的

引述。胡伯逢认为讲“性善”应严守程颢之言，即先天本性不

容说善而只能说后天人性之善，并将其转引给张栻进行质正。

其次，张栻认可程颢之言，并以为十分精准。但其理解却与胡

伯逢不同。张栻认为，性之“难言”或“不容说”，并不等于不能

言说，正是“善”之一字可以称谓。“善”附着在“性”上，性能够

被发明，而善也才有根柢，孟子言人之“性善”就是非常恰当的

表述，剩下的只是如何发明这个善。反之，如果不言性善，儒

家自觉的道德实践便会没有了根基即“无所止”也。

张栻看到，他对程颢 之 言 做 这 样 的 解 说，在 形 式 上 与 其

师是有差异 的，所 以 他 需 要 说 明 其 中 的 究 竟。按 张 栻 的 理

解，胡宏因要发明“向上事”即形而上的先天本性，所以“究极

精微”而认为无法以 善 言 性；但 性 不 仅 有 先 天 性 还 有 后 天 性

即现实人性，这就必须要明言。程颢讲了先天性与后天性两

面，既有性“不容说”也 有“性 善”之 说，故 比 之 胡 宏 的 只 讲 一

面来说，自然就更加“完全的确”。张栻虽然以为胡宏所说有

不足，但他的态度仍是 诚 恳 的，希 望 自 己 的 理 解 能 够 获 得 老

师的认可。他以 为，他 与 胡 伯 逢 及 其 他 同 门 子 弟 的 往 复 论

辩，本身就体现了胡 宏 往 日 教 诲 的 精 神。的 确，要 求 弟 子 能

够独立思考，“不为苟同”，是为师者最重要的精神遗产。

恰当理解程颢之言及评论胡宏的观点，不仅在同门师弟

中有讨论，更在学派 外 有 争 辩。在 朱 熹 编 集 的《胡 子 知 言 疑

义》中，他与张栻、吕祖谦围绕《知言》各抒己见，对于胡安国、

胡宏“善 不 足 以 言 性”的 观 点，张 栻 在 其 中 有 长 段 的 评 说。

如谓：

论性而曰“善 不 足 以 名 之”，诚 为 未 当，如 元 晦 之 论 也。

夫其精微纯粹，正当 以 至 善 名 之。龟 山 谓“人 欲 非 性 也”，亦

是见得分明，故 立 言 直 截 耳。《遗 书》中 所 谓“善 固 性 也，恶

亦不可不谓之性也”，则 如 之 何？譬 之 水，澄 清 者，其 本 然 者

也，而或浑焉，则以夫泥滓之杂也。方其浑也，亦不可不谓之

水也。夫专善而无恶者，性也，而其动则为情。情之发，有正

有不正焉。其正者，性之常也；而其不正者，物欲乱之也。于

是而有恶焉，是岂性 之 本 哉！其 曰“恶 亦 不 可 不 谓 之 性”者，

盖言其流如此，而性之本然者，亦未尝不在也。故善学者，化

其滓以澄其初而已。④

所谓“元晦之论”，即朱熹以“性无善恶”的观点归结的胡

安国、胡宏之说。张栻这里虽认为“善不足以名性”有不足而

主张性善，但他的性善 仍 然 区 别 于 朱 熹，即 性 作 为 本 体 是 如

此精微纯粹，亟需要有 一 个 恰 当 的 词 去 形 容，从 而 遂 有 以 善

“名”性的必要。正因 为 如 此，“善”在 这 里 就 是 修 饰 语，属 于

虚指，实质上维护的仍 是 师 门 以 性 善 为“叹 美 之 辞”的 立 场。

故而所谓“未当”之 说，就 不 是 完 全 否 定 之 意，而 是 只 说 了 一

方而不全面。事实上，《朱子语类》中记载：

又问：“胡氏说‘性不可以善恶名’，似只要形容得性如此

之大。”曰：“不是要形容，只 是 见 不 明。若 见 得 明，则 自 不 如

此。敬夫向亦执此说。”⑤

问：“南轩与先生书，说‘性 善 者，叹 美 之 辞’，如 何？”曰：

“不必如此 说。善 只 是 自 然 纯 粹 之 理。今 人 多 以 善 与 恶 对

说，便不是。”⑥

郑可学与李辉这两条语录的记载时间均在朱熹晚年，上

距张栻去世已一二十年了。这不但说明，湖湘学对“性善”乃

是对性本体这一“大体”的“形容”的观点仍然在发生影响，而

且表明，在“善”是实词（理之实体）还是虚词（修饰性体）的根

本点上，张栻仍坚守了性本论哲学的基本立场。

至于杨时所谓“人欲非性也”，则是相对于“天命之谓性”

而言，即人欲不属于 本 性 的 范 畴。那 么，又 如 何 来 看 待 程 颢

的恶亦谓性呢？张栻之解，是依本程颢论水之浑清的观点再

加发明。即水虽受外来因素而由清变浑，但这并不能改变水

体本来状态的澄清性质，而且，更重要的是，要看到浑浊之水

仍然是水。就这两点说，前 者 即 纯 善 无 恶 之 性，后 者 则 有 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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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宗羲、黄百家、全祖望：《五峰学案·胡大原传》，《宋元学案》，陈金生、梁运华点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６年，第１３８６页。
胡宏：《知言》卷四，《胡宏著作两种》，王立新校点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２００８年，第３０页。
张栻：《南轩先生文集·答胡伯逢》，《张栻集》，第７２４页。
见朱熹：《胡子知言疑义》所引，《朱子全书》，第２４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；合肥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，２００２年，第３５５８页。
朱熹：《朱子语类》，王星贤点校，卷九十五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６年，第２４２７页。
朱熹：《朱子语类》，卷一百零三，第２６０６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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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恶之情（圣人例外）。由于水流的浑浊事实上难以避免，性

被物欲扰动也相应具 有 必 然 的 意 味，所 以，恶 也 不 能 不 叫 做

性。但即便在此时，精微 纯 粹 的 本 然 之 性 仍 常 在 不 泯，这 也

是人作自觉的道德修养最根本的依据。所谓“化其滓以澄其

初”，可以联系到程颢 所 说 的 人 通 过 自 觉 用 力 的“澄 治 之 功”

而复归到澄清的“元初水”的功夫①。

不过，由于程颢恶亦 谓 性 说 的 深 刻 影 响，学 者 对 此 还 是

有不少疑问的，张栻也就需要再加解释：

或曰：程子谓“善固性也，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”，然则与

孟子有二言乎？曰：程 子 此 论，盖 为 气 禀 有 善 恶 言 也。如 羊

舌虎之生，以知其必灭 宗 之 类，以 其 气 禀 而 知 其 末 流 之 弊 至

此。谓恶亦不可不谓之 性 者，言 气 禀 之 性 也。气 禀 之 性，可

以化而复其 初。夫 其 可 以 化 而 复 其 初 者，是 乃 性 之 本 善 者

也，可不察哉！②

张栻要解决恶亦谓性的问题并与孟子道性善相协调，气

禀之性的加入就是必然的。气禀之性对人生的意义，就在于

它决定了后来人实际 的 善 恶 禀 赋。所 以 叔 向 母 亲 听 闻 杨 食

我（羊舌氏，非羊舌虎）出 生 时 的 哭 声，便 推 定 其 将 来 会 导 致

羊舌氏灭宗的 灾 难③。在 这 里，由 于 杨 食 我 系 其 母（叔 向 之

妾）禀赋恶气而生，恶谓之性也就不难理解。但从张栻之“气

禀之性，可以化而复 其 初”来 看，气 禀 非“初”非“本 然”，属 于

后天的范畴，假定杨食我一辈人能够变化气质而复其初始本

性，是可能避免后来的灾患的。

在张栻，性之本善为人变化气质而复初提供了最根本的

支撑，所以他需要有所强调。但“本”善同样也是可以从叹美

之辞的意义上去理解的。张栻之说本从程颢而来，程颢复其

初的“元初水”之喻，结合其全段的文意来看，仍归属“继之者

善也”和“孟子言人性善”的范畴，并非直接言说先天本性，本

性在程颢是“不容 说”的。那 么，性 本 体 容 说 不 容 说，善 能 言

不能言，都 需 要 相 对 于 具 体 情 况 而 论，不 可 以 执 着 地 判 定

一切。

明清之际，颜元总结 批 评 理 学，对 张 栻 所 采 撷 的 程 颢 之

说，作出了较为中肯的评判。颜元说：

张南轩答人曰：“程子之言，谓‘人生而静以上更不容说，

才说性时，便已不是性。’继之曰：‘凡人说性，只是说继之者

善也，’”玩程 子 云：“凡 人 说 性，只 是 说 继 之 者 善 也”，盖 以

《易》“继善”句作已落人身言，谓落人身便不是性耳。夫“性”

字从“生心”，正指 人 生 以 后 而 言。若“人 生 而 静”以 上，则 天

道矣，何以谓之性哉？④

张栻之解程颢，是认 为 程 颢 的 性 不 容 说 不 等 于 不 能 说，

关键看如何恰当去说，其实最好的途径就是自师门传承而下

的以“善”之叹美之辞去说性。在此语境之下，说性善就可以

不只是讲性之现实，也可以去描绘性之本然。颜元则进一步

认为，从《易传》到程颢，“继之者善也”落脚点都在现实人身，

既然是现实人身，也 就 离 开 了 性 之 本 然。而 且，从“性”字 的

构造上讲，性是“生心”而成，这就只能是在人生之后。“人生

而静”以上或以前，则 属 于 天 道 本 身，又 何 能 以“性”称 之 呢？

颜元的评说，又回到了 程 颢 和 胡 氏 父 子 的 性 不 容 说 的 立 场，

但张栻自己对师说与孟子性善的折中，以及对程颢模式的兼

容，也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。

三　张栻性善论的理论基础与学派特色

张栻阐释人性善，其 理 论 依 据 是 他 的 性、仁 义 和 太 极 的

一体说。仁义从太极化 生 而 来，构 成 为 人 性 的 实 质，所 以 性

是善的。张栻说：

有太极则有两仪，故 立 天 之 道 曰 阴 与 阳，立 地 之 道 曰 柔

与刚，立人之 道 曰 仁 与 义。仁 义 者，性 之 所 有，而 万 善 之 宗

也。人之为仁义，乃其 性 之 本 然。……若 违 乎 仁 义，则 为 失

其性矣。而告子乃以杞 柳 为 杯 棬 为 喻，其 言 曰：以 人 性 为 仁

义，则失之甚矣。盖仁义，性也。而曰以人性为仁义，则是性

别为一物，以人为矫揉而为仁义，其失岂不甚乎！⑤

“善”不仅可以赞叹先天本性的美好，也可以确指后天真

实的德性，这就是仁义。仁义依存于性，是一切善德的源头，

而仁义的发现，就是善的行为。由于太极化生带来的动能，内

在的仁义可以自然地扩充展开。告子以人性为仁义，并以杞

柳为杯棬来解说，实际上是把仁义与性分割了开来，仁义变成

了非性所有的人为加工的产物，性善的根基也就保不住了。

在张栻，性善的普遍必然是建立在性的普遍必然基础上

的：“故太极一而已矣，散 为 人 物 而 有 万 殊。就 其 万 殊 之 中，

而复有所不齐焉，而 皆 谓 之 性，性 无 乎 不 在 也。”⑥以 一 与 殊

的关系发明本体与万 象 的 关 系，自 周 敦 颐、邵 雍 以 来 已 成 为

理学家普遍性的思维方式。张栻通过此一结构说明，人物万

象虽然表现不一，但同样都是禀赋太极性体而生，所以，物的

普遍存在本身就是性无处不在的现实证明，以性为本的湖湘

学的基本立场也由此得到昭示。

以性为本的理论，从 存 在 的 架 构 说，基 本 点 就 是 性 物 一

体、道器不离。所谓“有 太 极 则 有 物，故 性 外 无 物；有 物 则 有

则，故物外无性。斯道也，天 下 之 所 共 有，所 共 由，非 有 我 之

得私也”⑦。性外无 物 的 观 点 最 先 由 程 颐 提 出，在 胡 宏 则 成

为其性本论的基本主张。由于一切都是太极化生而成，本体

论中的性无处不在，进 入 到 人 性 论 的 领 域，就 成 为 仁 义 善 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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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颢：《遗书》卷一，《二程集》第１１页。
张栻：《孟子说·告子上》，《张栻集》，第３４３～３４４页。
《国语》卷十四《晋语八》记载：“叔鱼生，其母视之，曰：‘是虎目而豕喙，鸢肩而牛腹，谿壑可盈，是不可餍也，必以贿死。’遂不视。杨食我生，
叔向之母闻之，往，及堂，闻其号也，乃还，曰：‘其声，豺狼之声，终灭羊舌氏之宗者，必是子也。’”
颜元：《存性编·性理评》，《颜元集》，王星贤等点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７年，第５～６页。
张栻：《孟子说·告子上》，《张栻集》，第３４２页。
张栻：《孟子说·告子上》，《张栻集》，第３４５页。
张栻：《孟子说·告子上》，《张栻集》，第３４９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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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生而共具。至于《易传》明言只有人道才能“立”仁义，张栻

解释说：

物之始生，亦无有不善者。惟人得二气之精，五行之秀，

其虚明知觉之心有以推之，而万善可备，以不失其天地之全，

故性善之名独归于人，而为天地之心也。①

由于性物一体和善附着于性，可以容易地由性的普遍性

推出善的普遍性。孟子所以只就人言性善，是因为只有人可

以自觉推广扩充，尽性参天，保有天命之性的全体。由此，也

就真正实现了天地生生的本性。那么，性善就不仅仅是一种

禀赋，更是一种责任，这 或 许 正 是 张 栻 主 张 性 善 的 最 根 本 的

理由。

张栻主张性善，以为 由 此 才 能 保 有“天 地 之 全”。“天 地

之全”是湖湘 学 的 一 个 重 要 概 念，也 是 性 本 论 的 基 本 立 场。

胡宏曾在给其晚辈的题词中阐明，如果能“一见天地之全、古

人之大体，庶几学成有立”②。学业是否成立，就 看 是 否 抓 住

了天命“全 体”和 为 学 的“大 体”。推 而 广 之，这 种“全 体”和

“大体”意识也可以 说 是 湖 湘 学“学 成 有 立”的 重 要 标 志。但

在胡宏，是基于本体论言性命之全；而在张栻，注重的是通过

虚明灵觉之心的自觉 扩 充，去 实 现 道 德 论 上 的“化 其 气 禀 之

偏而复全”，从而突出了自张载、二程以来的变化气质而复性

的工夫。

那么，性善就有本性善与人性善之别，二者的联系，张栻

在解读孔子“性 相 近 也，习 相 远 也”的 观 点 时 认 为：“原 性 之

理，无有不善，人物所同也”；但性既存乎气质，人因其禀气清

浊厚薄之不同，习于不善而渐行渐远，于是复性就成为必要。

故曰：“善学者，克其气 质 之 偏，以 复 其 天 性 之 本，而 其 近 者，

亦可得而一矣。”③人禀气而有自己的人身，但气 质 的 清 浊 厚

薄是先于人主观选择的客观前提，人不可能否定作为自己生

命载体的气质。但不能否定不等于就不能改变，人可以通过

自我的努力，最终改变 清 浊 厚 薄 的 气 质，复 返 原 初 的 天 命 之

性。人性善也就成为本性善（好）的现实证明。

张栻的性善论说，《孟子》一书是最基本的理论资源。但

他又不满足 于《孟 子》，于 是 引 来 了《易 传》的 太 极 论 予 以 补

充，而这却不为朱熹所赞同。朱熹认定张栻的《孟子说》是未

经过最后修改的未完稿。他称：

南轩《论语》初 成 书 时，先 见 后 十 篇，一 切 写 去 与 他 说。

后见前十篇，又写去。后 得 书 来，谓 说 得 是，都 改 了。《孟 子

说》，不曾商量。

南轩后来只修得此书（按指《论语解》）。如《孟子》，竟无

工夫改。

若《孟子》，则未经修，为人传去印了，彼亦自悔。出仕后

不曾看得文字，未及 修《孟 子》而 卒。盖 其 间 有 大 段 害 事 者：

如论性善处，却著一片说入太极来，此类颇多。④

就这三条记载来看，朱 熹 的 意 见 一 致，但 也 引 出 了 值 得

思考的问题：

首先，对《论语解》，朱 熹 认 为 张 栻 完 全 吸 收 了 自 己 的 意

见，并且“都改了”，但究竟改动的是文字的训诂、词义的解说

还是思想的发挥，已无从得知。

其次，张栻撰《论语 说》的 动 因 和 目 的，按 他 自 己 在《序》

中所说，是“辄因河南余论，推以己见，辑《论语说》，为同志者

切磋之资”，即所著乃 是 继 二 程 学 脉 而 推 以 己 见 的 结 果，“为

同志（当含朱熹在 内）切 磋 之 资”乃 是 成 书 之 后 之 事。那 么，

究竟是今传本《论语解》为未吸收朱熹意见前的“初成书”，还

是朱熹意见并不涉及 重 要 问 题 而 张 栻 在《序》中 完 全 无 须 提

及，事实上是值得研究的。

第三，对《孟子说》，朱 熹 明 言 未 曾 商 量 过。原 因 是 他 认

为张栻政事繁忙而无暇顾及修改。但这其实是大有疑问的。

按张栻《序》中所说，《孟 子 说》本 为 他 在 家 塾 的 讲 稿，并 早 在

戊子年（公元１１６８年）便“缀 所 见 为《孟 子 说》”。辛 卯 年（公

元１１７１年）张栻遭排挤 后，返 长 沙 并 主 教 岳 麓，他 有 充 裕 的

时间来修订旧著，如 谓：“辛 卯 岁，自 都 司 罢 归，秋 冬 行 大 江，

舟中读旧说，多不满意，从而删正之，其存者盖鲜矣。还抵故

庐，又二载，始克缮写。”尤 其 是 他 在《序》之 最 后 称：“岂 敢 以

为成说以传 之 人 哉？特 将 以 为 同 志 者 讲 论 切 磋 之 资 而 已。

题曰《癸巳（公元１１７３年）孟 子 说》云 者，盖 将 断 此 而 有 考 于

异日也。”⑤

由此来看，朱熹所说 并 不 属 实：一 是 张 栻 出 仕 后 仍 然 在

“看文字”；二 是 张 栻 不 但 有 工 夫 修 改，而 且 改 得 面 目 全 非，

“其存者盖鲜矣”；三 是 张 栻 对 此 书 非 常 慎 重，从 书 之 初 成 到

最终缮写有五年多时 间，且 最 后 两 年 专 事 教 学 著 述，并 未 从

政。所以，他能以自己所著为“成说”而传之学者。

从而，《孟子说》既 然 是 张 栻 的“成 说”，其 以 太 极 说 入 性

善论之类的“大 段 害 事 者”，就 不 是 他 未 及 修 改 而 留 下 的 缺

陷，而恰恰是张栻自觉地保有和体现了有别于朱学的湖湘学

自己的特色。张栻虽然 在 若 干 具 体 观 点 上 有 认 同 朱 熹 的 意

见并与其同门多有争 论，但 在 以 性 为 本 等 学 派 核 心 观 念 上，

仍然坚守了湖湘学的基本立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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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栻：《孟子说·告子上》，《张栻集》，第３４３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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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栻：《孟子说原序》，《张栻集》，第１７３页。


